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开展2019年资产评估行业
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：
根据党中央关于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的统一部署和财政部党组《关于加强资产评估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党委决定开展“资产评估行业评选表彰”活动（以下简称表彰），对评选出的优秀代表授予“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”称号，引导和激励广大从业人员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自觉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，积极推动资产评估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条件
“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”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资产评估行业中享有较高声誉。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本领过硬，勇于创新，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（三）2009年10月1日前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，为资产评估行业改革发展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。
（四）候选人原则上从省部级奖励获得者、省级以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、中评协资深会员、中评协领军人才中产生。
（五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无不良执业记录，未受过行政处罚、行政处分、行业自律惩戒等。
　  二、推荐程序 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候选人由中评协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（以下简称各地方协会）提名，择优授予100名从业人员“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”称号。
（一）确定各地方协会、中评协的候选人推荐名额。综合考虑各地方资产评估师数量及行业发展等因素，分配各地方协会推荐候选人名额（见附件1）。
（二）各地方协会、中评协推荐候选人。各地方协会在接到本通知后，应采取适当方式组织资产评估机构推荐对行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“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”候选人，并在推荐候选人所在单位和本地区范围内对候选人以适当形式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内容包括候选人姓名、所在单位等基本情况。
（三）报送候选人材料。各地方协会对经审查及公示无异议的候选人，应组织整理先进事迹材料，填写《2019年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候选人推荐表》（以下简称推荐表）（见附件2），并于2019年8月23日前将候选人名单及推荐表报资产评估行业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(以下简称组委会) 办公室。
先进事迹材料要求真实准确、内容详实，反映候选人工作以来的一贯表现和重点事迹。所有材料请同时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，纸质版材料用A4纸打印，一式两份，另附两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一张。电子版材料可报送光盘或发送电子邮件至dangjian@cas.org.cn。
三、确定正式人选 
组委会办公室对所有推荐候选人名单进行汇总并公示。根据公示情况和评审组意见，提出“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”正式人选建议名单，报组委会审定。 
四、表彰
    2019年10月上旬对获得“新时代资产评估行业优秀建设者”称号的人员予以表彰。
五、有关要求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严格把关，深入挖掘先进典型，确保表彰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（二）严格标准程序。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进行评选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真正把成绩突出、行业认可的先进典型树起来。
（三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对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评选资格；坚持公益性，不搞商业操作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机牟利。 
    （四）发挥典型示范作用。要以此次表彰工作为契机，进一步营造发现典型、宣传典型、学习典型的良好氛围，引导广大从业人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。
六、组织机构 
（一）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党委成立组委会，负责审定实施方案、确定正式人选名单，研究决定有关事项。 
（二）组委会下设评审组，在组委会领导下工作。评审组由相关领导和专家组成，对候选人名单进行评议，提出正式人选建议名单。 
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评协行业党建工作部，负责表彰活动的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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